
信息披露11 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88273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4-046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由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及史志怀先生提议
待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3.00万股

1.03%
2,002.1020万元

18.57元/股~19.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24日，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杨瑞嘉先生和

史志怀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2024年7月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股
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32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
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3日，公司实施首次回购。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0,000,000股的比例为1.03%，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99元/股，最低价为18.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21,020.17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420 证券简称：美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4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太友先生提议

2023年12月27日~2024年12月26日

35,000,000.00元~7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03,165股

3.17%
61,718,855.91元

18.54元/股~24.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3,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4.71元/股（含），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为2024年7月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8日、2024年1月4日、2024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

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88,430,
000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05元/股，最低价为18.5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523,133.2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03,165股，占公司总

股本88,430,000股的比例为3.1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74元/股，最低价为18.54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61,718,855.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3，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新荣先生、宋昌宁先生提议

2024/02/21~2025/02/20
25,000,000.00元~50,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69,636股

0.2640%
14,998,003.94元

43.12元/股~71.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
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6.9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及2024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 116.9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16.72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69,636股，占公司总股本102,133,600股的比例为0.264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1.20元/股，最低价

为43.1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8,003.9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4-037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25，由公司董事长侯永泰先生提议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
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00万元~20,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15,674股

0.86%
19,283.98万元

58.45元/股~113.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4日、2023年9月15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3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0元/股，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
月25日、2023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上海昊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3-048）。

公司A股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30.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92.4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A股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26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35,489,895股的比例为 0.11%，最高成交价为 62.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8.4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16,109,053.9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2,015,674股，占公司总股本 235,489,895股的比例为 0.86%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和2024年7月完成了A股及H股股份的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公告中公司总
股本为A股及H股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数额计算），最高成交价为113.50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58.4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92,839,755.9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410 证券简称：山外山 公告编号：2024-049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9
2024/02/28~2025/02/27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1.7364万股

0.88%
4,999.466063万元

11.20元/股~27.3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
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8.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29日、2024年 3
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规定，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
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8.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5.37元/股（含），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9日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7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数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66,
341股，占公司总股本 321,315,646股的比例为 0.5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75元/股，最低价为
11.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96,110.1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817,364股，占公司总股本 321,315,646股的
比例为0.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7.30元/股，最低价为11.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
994,660.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4-034
转债代码：118021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2024/1/31~2025/1/30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43.3181万股

1.7003%
5,356.435436万元

10.62元/股~14.3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3日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中50%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剩下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
注册资本，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

程序予以注销；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06）、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

因公司进行2023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17日调整为19.92元/股，根据上述
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19.92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2,510,040股至
5,020,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627%至1.9254%。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回购公司股份1,374,5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5272%，购买的最高价为11.85元/股、最低价11.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783,629.7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4,433,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7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39元/股，最低价为
10.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564,354.36元（不含交易费用），已达回购金额下限。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255 证券简称：凯尔达 公告编号：2024-063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31
2023年9月19日~2024年9月18日

9,000万元~11,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5.2万股

4.6897%
10,884.48万元

12.25元/股~28.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29日、2023年 9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
超过人民币42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1日、2023年9月20日、2023年9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8）。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资金来源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即将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9,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1,000万元（含）”。资金来源由“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取得的超募资
金”调整为“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或部分自有资金”。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
及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1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09,858,870股的比例为 4.689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00元/
股，最低价为12.2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884.48万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
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凯尔达焊接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114 证券简称：华大智造 公告编号：2024-049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12，由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华大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0万元~5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03.57万股

1.2116%
33,545.36万元

42.01元/股~85.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5.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12日、2023年 10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00,319股，
占公司总股本415,637,624股的比例为0.192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7.25元/股，最低价为42.01元/
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35,478,491.6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035,707股，占公司总股本415,637,624股的比例为1.21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5.99元/股，
最低价为42.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35,453,600.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651 证券简称：盛邦安全 公告编号：2024-040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7月31日，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86,326股，占公司总股本75,399,000
股的比例为 0.777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1.90元/股，最低价为 25.58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7,809,509.6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
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
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实际回购股份起始之日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终止之日与前述日期

相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2024年2月23日、2024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586,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77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1.90元/股，最低价为 25.58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809,509.6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058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4-066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3，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2024年2月1日~2025年1月31日

5,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41,614股

3.01%
6,884.98万元

19.68元/股~42.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60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3日、2024年2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6月21日，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规定，公司本次实施权益
分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6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43.07元/股，除前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
其他事项均无变化。本次回购计划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
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341,614股，占公司总股本77,682,874股的比例为3.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2.00元/股，最
低价为19.6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8,849,789.4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4-079
债券代码：113600 债券简称：新星转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1，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提议
2024年2月20日~2025年2月19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2.11万股

0.56%
904.5647万元

9.33元/股~11.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7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总经理陈学敏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
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2024年2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
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即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2
月19日）。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2月21日、2024年2月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
股份92.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6%，购买的最高价为11.04元/股、最低价为9.33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904.5647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4-079
债券代码：113602 债券简称：景20转债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景20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4年8月12日
● 赎回价格：101.459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8月13日
● 最后交易日：2024年8月7日
截至2024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8月7日（“景20转债”最后交易日，含当日）仅剩4个交易日，8

月7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4年8月12日
截至2024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8月12日（“景20转债”最后转股日，含当日）仅剩7个交易日，

8月12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景20转债”将自2024年8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的“景20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2.58元/股的转股

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1.459元）被强制赎回。若
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景20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7月16日，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2.58元/股的130%（即29.36元/股）。根据公司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景20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景20转债”的议案》，同意公司行使“景20转债”的提前
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即2024年8月12日）登记在册的“景
20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
全体“景20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景20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景20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自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7月16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22.58元/股的130%（即29.36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景20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4年 8月 1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景20转债”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1.459元/张。其中，当期应计利

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3年8月2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8月13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355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355/365=1.459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459=101.459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景20转债”的

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
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459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167元（税后）。可转债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
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
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景20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459
元（含税）。

3、对于持有“景20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
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
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
FII）可转债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
101.459元（含税）。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景20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景20转债”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4年8月13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景20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公

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8月13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交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景20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
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4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8月7日（“景20转债”最后交易日，含当日）仅剩4个交易日，8

月7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8月12日（“景20转债”最后转股日，含当日）仅剩7个交
易日，8月12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4年8月13日起，本公司的“景20转债”将在上交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4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8月7日（“景20转债”最后交易日，含当日）仅剩4个交易

日，8月7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8月12日（“景20转债”最后转股日，含当日）仅剩7
个交易日，8月12日为“景20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景20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景20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景 20 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459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景20转债”将在上交所摘牌。

（四）因目前“景 20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4年 8月 1日收盘价为 115.145元/张）与赎回价格
（101.459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景20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8389218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